附件2

评分标准

    一、物流业

   （一）物流业综合奖。奖励2014年度纳税额在500万元以上、综合排名前5名的企业。综合排名根据企业2014年销售额、销售额较上年增幅、纳税额、纳税额较上年增幅、就业等5项指标进行核算；其中销售额、销售额增幅、纳税额、纳税额增幅、就业的占比权重分别为20%、25%、20%、25%、10%。

   （二）物流业评级奖。奖励2014年新评为国家3A或3A级以上的海南物流企业。

   （三）物流业国内航线奖。奖励开通以海口港或洋浦港为始发港的国内稳定运行1年以上（含1年），平均每月发班不少于4个班次的内贸集装箱干线班轮航线的航运物流企业。

    二、批发业

   （一）批发业上台阶奖。奖励2014年度批发销售额在100亿元以上、新增销售额增长50亿元以上的企业，每增长50亿元为一级台阶，根据上台阶数量予以奖励。

   （二）批发业综合奖。奖励2014年度批发销售额在20亿元以上、综合排名前5名的企业。综合排名核算方法与物流业综合排名方法一致。

    三、零售业

   （一）零售业综合奖。奖励2014年度零售销售额在4亿元以上、综合排名前5名的企业。综合排名核算方法与物流业综合排名方法一致。

   （二）零售业新增奖。奖励2014年度零售销售额首次超4亿元或纳税额首次超3000万元的新增企业。
四、餐饮业

餐饮业综合奖。奖励2014年度销售额在1500万以上、纳税额100万元以上、综合排名前15名的企业。综合排名核算方法与物流业综合排名方法一致。    

五、服务外包

离岸服务外包收入奖。奖励2014年度实现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不低于50万美元的服务外包骨干企业。

    六、电子商务

（一）电子商务专业楼宇（孵化园区）组织管理单位奖。奖励办公使用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、入驻的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超过30家（含30家）、运营一年以上的电子商务专业楼宇（孵化园区）组织管理单位。

（二）电子商务综合奖。奖励自建并具备在线展示、在线交易、在线支付等三项功能的电子商务网络平台、2014年在线销售额或服务收入超过700万元、综合排名前列的电商企业。综合排名核算方法与物流业综合排名方法一致。 

七、商贸服务业

（一）律师事务所综合奖。奖励2014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上（含）、近三年（2012-2014年度）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均未受过行政处罚、行业处分，以及2012-2013年度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均被评为“四星”以上（含）等次的综合排名前3名的律师事务所。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综合奖。奖励具有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资格或2014年营业收入700万元以上（含）的综合排名前3名的会计师事务所。

八、会展业    

   会展补助。补助列入扶持范围展会的省外参展企业；补助列入扶持范围展会的场地租用费、宣传费、公交租用费；对经外事部门认定、2014年在我省成功举办的各类大型知名的国际性大会、论坛的主办单位给予场地租用费支持。  

九、服务业公共培训    

服务业公共培训项目补助。支持为我省会展、物流、电子商务、餐饮、服务外包等领域的企业开展专业人才培训服务的公共项目。

